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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 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陳湘庭
電話：02-24301505 分機402
電子信箱：hsiang0302@mail.kl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暖暖區暖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體參字第113011329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39-01.pdf、
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1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2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3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4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5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6-01.pdf、
11324P004528_1130113298_113D2021440-01.PDF)

主旨：因應近期腸病毒疫情持續升溫，請學校及幼兒園持續加強

衛生教育宣導、疫情通報及防治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3月27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35801302號函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13年第11週學

校傳染病監視通報分析辦理。

二、依上揭通報資料顯示，113年3月10日至16日，全國腸病毒

就診人次呈上升趨勢，且為近年同期最高，另實驗室監測

顯示社區腸病毒以克沙奇A型為主，但已出現腸病毒71型及

D68型輕症個案，須持續注意學生傳播風險及重症前兆。

三、學校及幼兒園為腸病毒易感族群之群聚場所，腸病毒極易

透過學（幼）童的密切交流，傳播至家庭及社區，爰請依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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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衛生福利部「113年腸病毒流行疫情應變計畫」、「腸病

毒防治工作指引」、「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—腸病毒感染

併發重症」、「教托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冊」與本市衛生

局「腸病毒防治計畫」，積極整備及強化校內之腸病毒防

治機制，並落實定期環境消毒與重點消毒、洗手設備之維

護、學（幼）童健康管理，以及家長之衛生教育宣導。

四、依據「113年腸病毒流行疫情應變計畫」及現行防治策略，

請貴單位落實下列工作重點：

(一)全年：

１、針對疑似腸病毒重症個案、腸病毒A71型或腸病毒D68

型檢驗陽性個案，迅速展開防治措施及衛教。

２、接獲發生業管機構及托嬰中心腸病毒重症高危險族群

聚集場所之疑似腸病毒群聚事件，應儘速通報本市衛

生局並配合後續疫情處置，加強相關防治措施。

３、參酌該部疾病管制署（下稱疾管署）訂定之「教托育

機構因應腸病毒疫情之停課建議」，依據本市腸病毒

通報及停課停托作業規定執行。

４、配合本市衛生局「腸病毒防治計畫」，針對目標族群

（特別是孕產婦及有新生兒的家庭、5歲以下幼兒照顧

者等）進行衛教宣導，並結合民間與地方資源，運用

疾管署開發之衛教素材，加強業管機構相關人員對於

腸病毒預防、重症前兆病徵、正確就醫及新生兒腸病

毒注意事項等認知，並配合本市衛生局所辦理教托育

機構防疫人員教育訓練，強化其防治知能。

(二)流行期前：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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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依據疾管署所訂之「腸病毒防治工作指引」及「教托

育人員腸病毒防治手冊」，督導業管學前教托育機

構，將腸病毒防治納入常規教學單元，教導學童正確

「腸病毒防治」知識。

２、依據教育部及疾管署所訂之教托育機構洗手設備標

準，確實執行轄內小學、幼兒園之腸病毒防治（含教導學

童正確洗手，並定期進行校園環境清潔消毒及紀錄）及配

合本市衛生局所衛生查核、輔導及複查工作。

３、參考疾管署所訂之「腸病毒防治查核建議重點」（如

附件），輔導業管機構及托嬰中心進行自我查檢，並

配合本市衛生局所查核作業，實施必要之查核。

４、另參考上述查核建議重點，配合本市衛生局聯合執行

嬰幼兒及幼學童常出入公共場所之衛生督導查核。

(三)流行期間：

１、本市衛生局將提高貴處業管教托育機構、兒童常出入

公共場所之衛生督導查核頻度，以及依疾管署訂定之

托嬰中心感染管制查核作業辦理，本市衛生局所視疫

情控制需要，加強稽查。

２、本市衛生局持續掌握轄內各腸病毒責任醫院，確保橫

向聯繫暢通，加速重症個案之轉診與病床調度效率。

３、加強業管機構、托嬰中心落實感染管制機制，對機構

之護理人員、工作人員等加強防治宣導，本市衛生局

所視疫情控制需要，實施感染管制及防治措施稽查。

五、請教導學（幼）童正確勤洗手，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，

並落實「生病不上學」，保護自身、同學及家人健康。如

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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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疑似腸病毒感染群聚事件，應依規定進行疫情通報及校

安通報，並配合衛生單位進行防治措施，同時依據訂定之

停課決策機制，審慎評估是否適時採取停課措施。

六、另請學校及幼兒園注意學（幼）童身體狀況，如發現有嗜

睡、意識不清、活力不佳、手腳無力或麻痺、肌抽躍（無

故驚嚇或突然間全身肌肉收縮）、持續嘔吐與呼吸急促或

心跳加快等腸病毒重症前兆病徵，請儘速送醫治療。

七、相關資訊請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s://www.cdc.

gov.tw/＞傳染病與防疫專區＞傳染病介紹＞第三類法定傳

染病＞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＞重要指引及教材項下查閱或

至本府教育處內網處務公告序號3550下載。

八、檢附相關函文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學校(不含幼兒園)、基隆市各公私立幼兒園及職場中心
副本：基隆市衛生局、本府教育處學前暨選聘科、本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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